附件3

	安居镇“九小”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情况统计表

	上报单位：                                                                上报时间：                                                                                                                                  

	“九小”场所排查整治情况

	场所总数（家）
	已排查场所分类
	隐患情况

	
	小商店（家）
	小餐馆（家）
	小旅馆（家）
	小茶楼（家）
	小歌舞厅（家）
	小游戏厅（家）
	小网吧（家）
	小美容洗浴场所（家）
	小生产加工作坊（家）
	发现火
灾隐患（处）
	整改火
灾隐患（处）

	
	
	
	
	
	
	
	
	
	
	
	

	监督执法情况

	消防部门
	公安派出所
	乡镇街道

	办理行政处罚案件（件）
	临时查封（家）
	责令停产停业停用（家）
	罚款（元）
	拘留（人）
	办理行政处罚案件（件）
	责令停产停业停用（家）
	罚款（元）
	拘留（人）
	办理行政处罚案件（件）
	罚款（元）
	警告（人）

	
	
	
	
	
	
	
	
	
	
	
	

	备注：
1.“场所总数”分别在本地“三合一”、“九小”场所全部排查完后填写。

2.此表统计专项整治以来各地消防、行业部门、镇街、公安派出所等工作情况的累计数据，同一场所排查整治情况不得重复统计。
3.监督执法情况为专项整治以来针对“三合一”和“九小”场所消防执法数据。
4.此表各镇街、行业部门、公安派出所每月24日前报送至区消防安全委员会。

	填报人：              手机号码：                   填报时间：


